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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苍溪县直达资金分配使用方案表

序号 对口部门 资金用途 金额 预算单位 用  途 金额 支付金额 进度%

总  计 88878.66   88,878.66 74,481.01 83.8

一、正常直达资金 小  计 15538.01 15538.01 15130.73 97.4

1 县财政局 革命老区建设 170 相关乡镇 革命老区建设 170 170 100

2 县财政局 省统筹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590 社保基金 省统筹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590 590 100

第七次人口普查两员补助 第七次人口普查两员补助 387 167.82 43.4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经费补助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经费补助 370 211.59 57.2

4 县财政局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1374 县公安局 工资支出 1,374.00 1,374.00 100

5 县财政局 均衡性转移支付 9889 县教科局 教科系统人员经费 9,889.00 9,889.00 100

6 县教科局 营养餐资金及学生公用经费 1019 县内各中小学 营养餐资金及学生公用经费 1,019.00 1,019.00 100

7 县居保事务中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471.01 县居保事务中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471.01 1,471.01 100

8 县退役军人局 退役安置补助 16 县退役军人局 退役安置补助 16 16 100

9 县卫生健康局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52 县卫生健康局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52 222.31 88.2

二、抗疫特别国债 小  计 12,000.00 12,000.00 5,693.72 47.4

县委办37个单位 抗疫相关支出 1,215.00 1,215.00 100

县卫健系统 抗疫能力提升 8,400.00 4,431.52 52.8

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385.00 47.2 2

三、特殊直达资金 小  计 24644.56 24644.56 20354.61 82.6

11 县财政局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20951 各预算单位 工资支出 20,951.00 17,159.20 81.9

12 县居保事务中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51.21 县居保事务中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51.21 451.21 100

13 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救助 1463 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救助 1,463.00 1,463.00 100

14 县退役军人局 临时价格补贴 314 县退役军人局 临时价格补贴 314 314 100

15 县医保局 城乡医疗救助 153.92 县医保局 城乡医疗救助 153.92 153.92 100

16 县卫生健康局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资金 699.28 县卫生健康局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资金 699.28 699.28 100

17 县卫生健康局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系建设

612.15 县卫生健康系统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612.15 114 18.6

四、参照直达资金 小  计 36,696.09 36,696.09 33,301.95 90.8

18 县财政局
省统筹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补助

2290 社保基金 省统筹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 2,290.00 2,290.00 100

19 县财政局 市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1240 社保基金 市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1,240.00 1,240.00 100

20 县就业服务中心 稳定就业补助 3045 县就业服务中心 稳定就业补助 3,045.00 2,083.86 68.4

21 县居保事务中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16661.09 县居保事务中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16,661.09 16,661.09 100

22 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救助 13460 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救助 13,460.00 11,027.00 81.9

10 县财政局 抗疫特别国债支出 12000

单位：万元、%

来源情况 使用情况
备注

3 县财政局 757 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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